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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温州
2

月
8

日电 （记者余
建华通讯员平法） 坐在返乡火车上
的任某今天给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法官
打来电话， 感谢法官精心调解， 使他赶在
春节前拿到历时两年的工伤赔偿。

2007

年
7

月
16

日， 贵州人任某来到
王某经营的平阳某工艺制品厂上班。 次

日， 任某在上班工作时， 右手臂被机器刀片
切伤， 同年

12

月
17

日， 平阳县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了工伤认定。

2009

年
10

月
26

日， 温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
论， 认定任某因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为

8

级。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平阳县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裁决王某向任某赔偿

6.3

万元。

王某觉得很冤， 认为任某只在自己工厂工作
一天， 就要赔这么多钱， 任某也不让步， 历
时两年仍无法达成协议， 诉至平阳法院。

经办法官考虑到年关将至， 家境贫困的
任某急需领到这笔赔偿款回老家过年， 若简
单的一判了之， 抵触情绪较大的王某很可能
不会主动履行赔偿义务， 最终案件会进入耗
时耗力的执行程序， 任某没有条件浙黔两地
奔波， 也经不起长时间的等待。

经办法官对王某动之以情、 晓之以法，

分析诉讼成本及利弊， 使双方最终达成了调
解协议， 由王某支付给任某各项工伤赔偿款
5

万元。

图为彭长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罗固理摄

■最新审判■重庆打黑尘埃渐现

“限号”司机拒绝受检查

撞伤民警获刑 10 个月

本报北京
2

月
8

日讯驾驶限行车辆出行， 闯红灯
后拒绝接受民警检查并驾车逃跑， 导致办案民警受伤。

2

月
8

日，

50

岁的于某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09

年
11

月
9

日
14

时许， 被告人于某在海淀区西
三环花园桥下辅路红绿灯处违章驾驶当日限行车辆， 在海
淀交通支队民警对其依法检查时， 拒绝出示驾驶证， 并开
车逃跑。 逃跑时将民警撞倒， 导致民警面部和左膝软组织
挫伤， 经鉴定为轻微伤。

法庭上， 被告人于某对指控表示认可。 于某称事发当
天他着急上医院看望受伤的父亲， 所以有些心急。 另外他
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手上拿的是澳大利亚的驾照， 还没有
来得及去换领国内驾照， 所以想回避检查。

“民警让我出示驾驶证时， 我心里特紧张， 为了逃避
处罚就开车跑了。 在逃跑过程中， 我没有察觉自己的车剐
蹭到了民警。” 被告人于某在法庭上说道。

庭审结束前， 被告人于某表示， 他对自己鲁莽的行为
感到万分的后悔， 对受伤民警表示歉意。 最后， 法院以妨
害公务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宣判后， 被告人于某表示服从法院判决。

（范静）

本报重庆
2

月
8

日电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对黎强等犯组
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等一案进行二审公
开宣判， 依法驳回黎强等人的上
诉， 维持一审法院对黎强判处有期
徒刑二十年和其余

30

名被告人所
处刑罚的判决。

法院审理查明，

2000

年以来，

黎强以渝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
托， 利用公司、 企业化管理模式对
公司成员形成的制约关系， 指使、

授意在渝强公司担任领导层的家族
成员、 员工及部分承包车主， 有组
织地实施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

罪活动， 逐步形成以黎强为组织、

领导者， 以何永红、 来有刚、 黎德
明为骨干成员， 以伍树峰、 伍树
芹、 张文友、 付培军等人为参加者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严重破坏了当
地的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2009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市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强等人涉黑
案一审公开宣判。 黎强因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经营罪， 行
贿罪， 隐匿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罪
7

项罪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20

万元。 其
余

30

名被告人中， 有
25

人被分别

判处一年至十八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 有

3

人被宣告缓刑， 有
1

人被
判处拘役， 有

1

人被单处罚金。

重庆高院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
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依法作出
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
定。 （王洋朱晓）

本报重庆
2

月
8

日电今天，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天伦等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一
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依法驳回王天伦
等人的上诉， 维持一审法院对王天伦、

唐友彬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及其
余

21

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一年至
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的判决。

法院审理查明，

1996

年
5

月以
来， 王天伦等人通过长达

10

余年的
强迫交易、 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 聚
众斗殴、 寻衅滋事等有组织的违法犯
罪活动， 将“注水猪肉” 强行在其非
法控制的农贸市场内进行销售， 严重
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严重破
坏了当地的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在
一定地区形成了重大影响。

2009

年
12

月
30

日， 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天伦等

23

人涉
黑案一审公开宣判， 以组织、 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交易罪， 故意
伤害罪等罪判处王天伦死刑， 缓期二
年执行， 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亿元， 以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交易
罪、 故意伤害罪判处唐友彬死刑， 缓
期二年执行， 其余

21

名被告人被分
别判处无期徒刑和一年至二十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

重庆高院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
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依法作出驳回
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定。

（王洋刘彬）

本报重庆
2

月
8

日电重庆市
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涉嫌受贿、 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一案， 今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彭长健被指控
三宗罪： 涉嫌受贿

471

万余元， 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467

万余元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

公诉机关指控，

1998

年下半年
至

2009

年
8

月， 彭长健在担任重庆
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副局长、 局长，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政治部主任期
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 收受重庆大世界酒店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当（另案处理）、 重庆国程企业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宁（另
案处理）、 重庆豪诚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经理王小军（另案处理） 等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71

万余元。 为此，

彭长健不依法履行查禁职责， 放纵马当
组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岳宁组
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王小军组
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 此外， 彭长健对

467

万余元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

公诉机关认为， 彭长健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
益， 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

471

万余

元， 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
额巨大， 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共计折合
人民币

467

万余元， 且在任职期间不依
法履行查禁职责， 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应当以受贿罪、 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陈娅梅）

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被控三宗罪

黎强等涉黑案二审宣判

维持一审对黎强有期徒刑20年的判决

王天伦等涉黑案二审宣判

维持一审对王天伦死缓判决

新华社合肥
2

月
8

日电 （记者陈菲程士华）

2010

年
2

月
8

日，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阜阳市
颍泉区区委原书记张治安受贿、 报复陷害和颍泉区人民检
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报复陷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张治
安犯受贿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报复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 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汪成犯报复陷害
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法庭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1994

年至
2007

年， 张治
安利用其担任安徽省颍上县副县长、 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
记等职务便利或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

30

个单
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 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 先后
52

次索取或收受有关人员钱款折合人民币
359

万余元。

案发后， 张治安的亲属退缴大部分赃款。 此外，

2007

年
8

月， 张治安为报复举报其违法违纪问题的阜阳市安曙房地
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李国福， 编造举报李国福存在经济犯罪
等问题的信件， 指使时任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汪成借用该信件， 指令下属人员立案侦办， 并以贪污、

受贿等罪名对李国福逮捕和提起公诉， 张治安还指使汪成
安排办案人员对李国福的妻子袁爱平、 女婿张俊豪以帮助
毁灭证据罪、 贪污罪和窝藏罪提起公诉。

2008

年
3

月
13

日， 李国福收到起诉书后自缢身亡。 后检察机关对袁爱
平、 张俊豪作出撤诉等处理。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张治安身为国家工作人
员，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利用职权、 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或收受他人钱
款， 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张治安受贿数额巨大， 有索贿的
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且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犯罪情节
特别严重。 张治安伙同汪成， 利用职权对举报其犯罪的李
国福及其亲属捏造罪名以刑事追究方法进行报复陷害， 两
人的行为构成报复陷害罪， 且造成举报人自杀等严重后
果， 亦应依法从严惩处。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张治安受贿、 报复陷害和

汪成报复陷害案一审宣判

图为庭审前， 被告人于某对受伤民警表示歉意。

李钦鹏摄

本报德州
2

月
8

日电备受社会关注、 造成
13

人死亡
2

人受伤的山东省庆云县“

5

·

12

” 特大鞭炮爆
炸案， 今日在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

2009

年
5

月
2

日上午， 在庆云
县庆云镇杨庄子村后的一处违规加工鞭炮作坊里， 被
告人王云增和任秀荣使用从被告人杨之通处购买的氯
酸钾、 膨胀粉与其他原材料， 先后

3

次勾兑烟火药共
50

余公斤， 并将烟火药装入鞭炮筒子， 后二人到该
作坊业主杨洪印家中休息议事。 就在他们离开期间，

即当日
13

时
30

分， 因雇佣村民违反规程操作， 引发
鞭炮作坊爆炸， 造成在此打工的农民工

13

人当场死
亡，

1

人重伤，

1

人轻伤， 并造成附近村民房屋等财
物不同程度毁损价值

7.6

万余元。

另据公诉机关查明， 该鞭炮作坊是自
2008

年冬
天起， 由被告人杨洪印与乐陵市朱集镇农民王清国
合伙借用杨庄子村闲置房屋开办的， 无鞭炮生产经
营许可证。 其中， 杨洪印负责投资和联系提供场地，

王清国及其妻即被告人任秀荣负责组织生产， 杨洪
印之妻即被告人肖秀兰提供后勤服务并管理雇佣的
民工。 自

2008

年冬至案发时， 该作坊先后从被告人
杨之通等多人处购买氯酸钾、 膨胀粉、 硫磺、 银粉、

凝固粉、 鞭信子、 鞭筒子等制造鞭炮的原材料， 私
自搅拌配制烟火药

1750

余公斤， 非法加工各种鞭炮
200

余万头。

庭审后， 法院将择期作出一审宣判。

（郑春笋李进生）

造成13人死亡2人受伤财物毁损7.6万元

庆云“5·12”鞭炮爆炸案德州开庭

本报上海
2

月
8

日电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启动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
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跨庭组成合议
庭，知产、刑事法官一起审理，近日对一起
销售假烟的刑事二审案件作出免予刑事处
罚的终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

年
8

月， 林某
在福建省漳州地区弄到了一批包含万宝
路、

PETER STUYVESANT

、

ROTHMANS

、

REGAL

等各类品牌的假烟，林用集装箱封
装了这批假烟后， 由顾某负责将烟通过内
河运到上海。为了运烟，顾雇佣了毕海涛和
周某、张某。 由毕、周两人以虚假的单位名
义向船公司定舱， 之后张以虚报商品品名
的方式向海关报关。假烟很快被销往国外，

每运出一箱假烟， 毕海涛等人都能从顾某
处收到

1

万元。 后顾被抓，毕海涛获知后，

就同周某等人商量， 想把已从福建运到上
海的

4

只装了假烟的集装箱销往国外。

但毕海涛的如意算盘并没能得逞， 这些
假烟被公安机关一一查获。经鉴定，被查获的
共计

204355

条各类香烟都是假冒注册商标
的卷烟，共计价值人民币

3604

万余元。

案发后，林某、周某、张某被分别判刑，顾
某被另案处理。 毕海涛则被公诉机关以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
后，毕海涛向上海二中法院提起了上诉。因为
涉及侵犯知识产权， 该院很快启动了“三合
一”审判模式。由于有了长期审理知产案件的
资深法官参与， 合议庭对涉案外国卷烟的商
标是否已在中国进行注册的事实进行了进一
步审查， 以确认商标有没有在中国获得注册

并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为此， 二审法官特意登陆了国家商标局
的网站， 对上述国外香烟品牌在中国的注册
情况进行核实。 看到这些外烟的商标在中国
都已注册，法官们放心了。 与此同时，合议庭
对检察院在二审期间补充调查后所取得的材
料进行了认真审查， 认为毕海涛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卷烟仍予以销售，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但鉴
于毕海涛是从犯， 又存在犯罪未遂及到案后
有立功表现等情节，属犯罪情节轻微。 因此，

法院终审判决毕海涛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免予刑事处罚。 （梁宗）

启动“三合一”审判模式
上海二中院判决一起涉知产刑事案

上班首日出现工伤索赔
平阳法官节前巧解劳动争议

周杰：本院受理倪静诉周杰民间借贷一案，在执
行中，依法查封了

5070-79/54-15

房屋，现公告向你
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我院将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培、彭世琴：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对位于中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

28

幢
1

单
元

5

层
D

户房屋评估完毕， 评估价值为
129.56

万
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岳华评字（

2010

）

010114C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2008

）中执字第
53

号
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 请你们在

60

日届满
的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
科（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
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卖通
知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李胜：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

花路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对位于中
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

28

幢
1

单元
9

层
A

户房屋评
估完毕，评估价值为

81.25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豫郑岳华评字（

2010

）

010115C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

2008

）中执字第
37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 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 请你
在

60

日届满的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到本院
司法技术科（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
动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
卖通知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吴丽娜、丛伟：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
已经对位于中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

28

幢
1

单元
11

层
C

户房屋评估完毕， 评估价值为
81.35

万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岳华评字（

2010

）

010117C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2008

）中执字第
34

号
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请你们在

60

日届满的
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 到本院司法技术科
（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选
择拍卖机构的权利、 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卖通知
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李群：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

花路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对位于中
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

28

幢
1

单元
10

层
B

户房屋评
估完毕，评估价值为

74.26

万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豫郑岳华评字（

2010

）

010116C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

2008

） 中执字第
28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请你在
60

日届满的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
技术科（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
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 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卖通
知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乔利峰、郑艳坡：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对位于中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

28

幢
1

单
元

5

层
B

户房屋评估完毕，评估价值为
66.35

万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岳华评字（

2010

）

010113C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2008

）中执字第
55

号
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请你们在

60

日届满的
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 到本院司法技术科
（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选
择拍卖机构的权利、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卖通知
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顾志辉、何春梅：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对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

220

号裕达国际贸易
中心

A

座
2805

号房屋评估完毕， 评估价值为
97.40

万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康鑫源评字
（

2009

）

062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2007

）中执字第
657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请你们在

60

日届满
的第

2

日上午
9

时（遇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
（

518

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选
择拍卖机构的权利、 自动放弃到本院领取拍卖通知
书的权利。 届时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

[

河南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孟茹：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沈阳市和平区粮油

经销公司与你房屋租赁纠纷执行一案，（

2009

）沈和民
二初字第

112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
院已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沈和执字
第

34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辽宁
]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东方伟业贸易有限公司、孙永合：本院受理辽

宁时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一案。在
执行过程中，因你们拒不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8]

沈
高开民初字第

84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09]

沈高开执字第
14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定的内
容为：对被执行人孙永合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黔灵湖街

3-1

号
2-4-1

房屋的所有友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同时在送达期限届满的
第

10

日到本院参加评估、拍卖机构的遴选，如逾期未到，

本院将依法选定。

[

辽宁
]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崔永池：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乔纳新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崔永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此案已进
入执行程序， 本院依法将被执行人崔永池现有住房予以
查封。本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完毕法律文书
中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对所查封的财产评估、

拍卖。

[

辽宁
]

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赵丽华：本院执行葛庭武与你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

法向你送达并智房估字第
10-09389

号地产评估报告，现
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山西
]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诺印通（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转账支
票（票据号：

05090357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未填、背书
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0

年
2

月
21

日、票面金额
8500

元）

丧失，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
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万寿亿德烟酒经营中心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

04839750

、 出票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

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签发日期
2010

年
1

月
26

日、票面金额
10 000

元）丧失，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蓝光合润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
据号：

45801878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北京红城金地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背书人北京红城金地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签发日期

2010

年
1

月
30

日、票面金额
500 000

元）丧
失，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
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若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蓝光合润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

（票据号：

45801877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北京中新锦惠
商贸有限公司、背书人北京中新锦惠商贸有限公司、签发
日期

2010

年
1

月
30

日、票面金额
1 575 000

元）丧失，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
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
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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